专利管理系统采购项目评分标准

	评审因素
	评价指标和分值
	备注

	投标报价（30分）
	评标价格分数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价格权重（30%）×100

（注：实质性响应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）
	客观

	商务部分
（10分）
	投标人的业绩
（10分）
	投标产品自2022年来类似项目合同业绩情况。
每提供1份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采购合同（含首页、金额页、签字盖章页）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可。
	客观

	技术部分（60分）
	技术规格要求的响应程度

（36分）
	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响应全部满足遴选公告技术要求第1条中基本要求的为36分，
有1项普通条款不满足的，扣1.5分
有1项▲条款不满足的，扣2分
（注：响应但没有相应的软件界面截图证明的，不予认可）
	客观

	
	售后服务保障程度（12分）
	根据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和保障方案（主要评审内容为售后服务措施等）进行评审：
方案内容全面且方案设计科学合理、具备可行性，得12分；
方案内容较为全面且方案设计较为科学合理、基本具备可行性，得8分；
方案内容缺失较多且方案设计不科学，得4分；
未提供得0分。
	主观

	
	培训方案

（12分）
	根据投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的培训方案进行评审：
方案内容全面且方案设计科学合理、具备可行性，得12分；
方案内容较为全面且方案设计较为科学合理、基本具备可行性，得8分；
方案内容缺失较多且方案设计不科学，得4分；
未提供得0分。
	主观


